
 

 

股價指數類期貨及選擇權契約最後結算日調整 

（2008年 12月股價指數類期貨及選擇權契約開始適用） 

 
新舊制比較 

 

現行舊制 

 

新     制 

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次ㄧ營業日(T+1日) 最後結算日與最後交易日同一天 (T日) 

 

最後結算價決定計算

方式 

最後結算日標的指數成分股交易時間開

始後 15分鐘內加權平均價 

最後結算日標的指數以現貨指數收盤前

30分鐘之簡單算術平均價 

 

到期月份收盤時間 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收盤時間下午 

1時 45分 

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收盤時間下午 1

時 30分。 

期貨契約公告最後結

算價格 

 

最後交易日之次ㄧ營業日 9:25 交易所 14:30公告最後結算價格 

選擇權契約到期放棄

／同一序列買賣方同

時留倉 

 

買賣方總額 客戶需於15:00前向本公司申請辦理履約

放棄 

到期選擇權契約同一序列買賣方同時留

倉，本公司將指平為淨部位參與到期 

（買賣方淨額） 

到期月份期貨「當日當

沖單」未平倉部位影響 

期貨「當日當沖單」未平倉部位，本公司

於 13:15進行當沖委託取消後，13:30後

開始執行當沖未平倉部位強制平倉 

到期月份期貨「當日當沖單」未平倉部

位，本公司於 13:15進行當沖委託取消

後，開始執行到期月份當沖未平倉部位強

制平倉 

非到期月份期貨契約仍維持13:30開始執

行強制平倉 

 


